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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宣传部
重庆市綦江区司法局
重庆市綦江区普法工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綦江区2026年

“典助小微·法兴南州”民法典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镇人民政府，区委各部委办局，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在綦市属机构：

在第六个“民法典宣传月”到来之际，按照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、市普法办制定的全市“民法典宣传月”工作方案的部署要求，区委宣传部、区司法局、区普法办制定了《重庆市綦江区2026年“典助小微·法兴南州”民法典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宣传部   重庆市綦江区司法局   
        重庆市綦江区普法工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30日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綦江区2026年“典助小微·法兴南州”
民法典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

主题宣传活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充分发挥民法典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保障作用，根据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、市普法办关于2026年全市民法典宣传工作的统一部署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和优化营商环境，重点针对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，开展“典助小微·法兴南州”民法典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活动。通过开展靶向精准、形式多样、务实有效的普法宣传与法律服务，着力提升小微市场主体的法治素养、合规经营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，为其纾困解难、健康发展注入法治动能，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重点宣传内容
1.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、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论述。

2.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，重点围绕与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经营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。

3.深入宣传惠企纾困法律法规政策，包括《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、《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减税降费、金融支持、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等系列政策措施。

4.宣传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：消费者权益保护、产品质量、安全生产、劳动用工、反不正当竞争、广告合规等。
三、活动时间

2026年5月1日至31日为集中宣传月，相关服务和宣传活动贯穿全年。

四、主要活动安排

（一）主场启动，示范引领

5月中旬，在人气商圈綦江金街举行重庆市綦江区2026年“典助小微·法兴南州”民法典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，发布《綦江区涉企法治服务清单》，举办文艺演出、法治宣讲、有奖问答、普法宣传、现场法律咨询等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普法办、区司法局、区工商联；配合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高新区管委会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税务局、文龙街道、通惠街道）
（二）送法上门，精准滴灌
1.开展“法治体检”专项行动。组织“律企先锋”志愿队、村（居）法律顾问，深入园区、商圈、镇街，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免费“法治体检”，出具个性化风险提示与合规建议书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司法局、区工商联；配合单位：各有关部门、各街镇）

2.常态化开设“法律门诊”。在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各镇街公共法律服务站设立“法律门诊”，定期安排律师、法律工作者、司法所人员坐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3.开展上门普法，入户宣传。组建入户宣传小队，带着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、生动鲜活的典型案例和贴心实用的法律服务，走进辖区商户门店，用“拉家常”的方式把民法典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讲清楚、说明白，让法律知识从“纸上” 走到“群众心里”，切实打通普法宣传“最后一公里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街）
（三）全民参与，营造氛围
1.组织线上知识竞答。组织全区干部群众通过“渝快办”登录“法治·法律服务”应用开展民法典学法竞答活动。协调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等运营商做好民法典公益普法短信推送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司法局、区普法办；配合单位：各部门、各镇街）

2.投放法治文化产品。在交通枢纽、商圈、园区等场所的公共LED屏及各部门各镇街LED屏滚动播放主题公益广告、标语；在法治公园、法治长廊、法治文化广场等法治文化阵地设置宣传栏、张贴海报。（牵头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司法局、区普法办；责任单位：各部门、各镇街）

3.开展民法典宣传“七进”活动。聚焦不同对象的法治需求，通过法治讲座、法治文艺汇演、法律咨询、案例解读、宣传资料发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开展民法典宣传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军营、进网络活动，推动民法典知识入脑入心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部门、各镇街）
（四）整合资源，精准护航
1.深化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落实：各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，须结合具体事项对管理服务对象进行针对性普法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行政执法部门、各镇街）

2.发挥“法律明白人”助企作用：加强对商圈、市场内“法律明白人”的商事法律培训，使其成为身边普法的“哨点”和“探头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、各镇街）

3.建立“法治护航”长效机制：汇聚各类专业法律服务力量，打造涉企法治综合服务平台，长期为企业提供政策文件咨询、行政争议化解、涉企纠纷调解、执法问题反馈、精准法治体检、优质公证服务、及时法律援助、法治宣传服务及其他法律服务等九大类法律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、各镇街要提高站位，将本次宣传月活动作为服务全区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。区委宣传部、区司法局、区普法办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各责任单位要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
    （二）压实普法责任。各部门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管理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组织开展各类民法典宣传活动。各镇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各类民法典宣传活动。
    （三）务求宣传实效。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，活动策划要贴近企业发展实际和群众关切，多用案例普法、互动普法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，不增加基层和企业负担。
    （四）及时总结报送。各部门、各镇街要注意收集活动图文、影音资料，总结特色做法，于2026年5月25日前将活动情况报送至区普法办（联系人：彭丽，联系电话：023-48663589）。
重庆市綦江区普法工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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